附件2：
信息化技术交流告知书

邀请方：长治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受邀方：
因邀请方有信息化产品技术的市场调研需求，本着双方自愿的原则，邀请方同意受邀方进行技术交流工作，现将相关注意事项告知受邀方如下：
[bookmark: _GoBack]1.技术交流活动中涉及到受邀方的技术、商务等相关内容，邀请方不承担由此带来的任何法律或经济责任；
2.邀请方不向受邀方承诺会有与技术交流活动相关内容的采购需求或其他形式的商务合作，技术交流活动与后续招标采购无任何关系；
3.受邀方到邀请方进行的相关技术交流活动过程中涉及到邀请方的相关数据、业务情况等，受邀方需进行严格保密，不能将上述内容透露给第三方机构或个人；
4.邀请方不承担受邀方在技术交流活动过程中发生的任何费用或由此带来的任何风险（如人身安全、健康状况、意外等）；
5.技术交流活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演示、产品测试、沟通交流等；
6.本告知书中涉及的全部内容，要求受邀方认真履行并有受邀方的签字盖章。
承诺意见：我方承诺，以上告知书内容我方已详细阅读并充分理解，所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和风险由我方全权承担。（受邀方代表将上述黑体字内容手抄在下方横线空白处，并在手抄内容和签名处按手印）





         受邀方负责人（签字和盖章）：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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